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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低放射性污水
入海的法律责任辨析

郁志荣

日
本“311”地震海啸重创福岛第一核电站，1-6

号机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4 月 4 日，日

本政府同意东电公司将废弃物集中处理设

施内的放射性污水和 5 号、6 号机组附近的地下水排

放入海，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日本渔业协会等

向东电公司提出抗议并要求索赔，国际社会尤其是邻

近国家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对日本的举动表示强烈不

满，认定其擅自排放放射性污水属于违法行为并保留

随时向日本索赔的权利。但是事实上，世界上对核辐

射影响海洋环境的国际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实际认定

当事国违法的法律依据以及处罚或制裁的具体规定几

乎空白，至于赔偿诉求的兑现更加困难。以此为契机，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防止和处置放射性污染影响和损害

海洋环境的法律制度，尽早形成中、韩、俄、日西北

太平洋核辐射联合监测体系，跟踪监测日本排放核辐

射污水的扩散实况及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福岛核电站核辐射污水排放情况
 2011 年 4 月 4 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从当

天 19 时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

内低放射性污水排放入海，目的是为了腾出空间，存

放该电站 1 号至 4 号机组涡轮机房等处大量含高浓度

放射性物质的积水。此次排放的除了废弃物集中处理

设施内的约 1 万吨污水之外，还包括 5 号和 6 号机组

附近大约 1500 吨含放射性物质的地下水，共计 11500

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 4 月 15 日向日本经济产业省原

英国媒体公布的 2010 年 11 月（左）和 2011 年 3 月 15 日航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照片

2010 年 9 月 18 日航拍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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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安全保安院的报告，福岛第一核电站

4 日至 10 日实际向海洋排放的污水共计

10393 吨，大约有 1500 亿贝克勒尔的放射

性物质。日本政府强调，向海中排放低放

射性污水是根据日本相关法律实施的，是

为确保有空间存放高放射性积水而采取的

不得已措施。被排放的这些低放射性污水

中的辐射量超过日本法定安全标准的 500

倍左右。在排放污水前数小时日本召开了

驻东京外国大使馆的说明会，美国和加拿

大等 5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席，此外向

驻东京的全部 149 个国家大使馆、欧盟以

及 35 个国际组织发送了告知传真和邮件。

日本还强调，东京电力公司 4 日 15 点 50

分左右宣布排放污水，官房长官枝野幸男

也几乎同时在记者会上透露了该消息，电

视直播了当时的情况。有媒体报道，日本

政府在批准东电公司将核污染废水排放入

海前曾向美国通报并征得同意。美国能源

部有关人士 4 月 1 日在日本总理官邸会见

了日本政府高层官员，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思，称“应该把核污

染废水排入海中，早日冷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放射性物

质扩散海中，并不会有什么问题。美国政府不会抗议将废水排入

海中。”另外，美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负责人在东京电力本公

司会面举行对策研讨会时，美国已认可了将污水排入海中的方案。

对日排污入海的反响强烈
对东电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水排放入海，日

本国内外都作出了强烈反响。首先是日本国内的反应出乎意料

的激烈，农林水产省大臣鹿野道彦向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

抱怨，“决定排放低辐射污水没有事先通知农林省，我感到非

常遗憾。”日本渔业与水产加工团体也向东电提出了强烈抗议，

并要求全额赔偿损失。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 ( 全渔联 ) 会长

服部郁弘 6 日上午前往东京电力公司总部，与东电董事长胜俣

恒久举行会谈，就该公司向大海排放因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而

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提出抗议：服部批评称“这是东电单方

面的粗暴行径，难以原谅”，胜俣则表示“从心里感到抱歉”，

并称今后不会再向大海排放污水；服部指出“东电的做法践踏

了全国渔业工作者为稳定提供安全放心的水产品作出的努力，

我们希望东电能够明确这起重大事故的责任”，对此胜俣回答

称“诚恳地接受你们的意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会和政府商量，

做出最大限度的赔偿”。

2011 年 4 月 4 日， 日 本

东京电力公司宣布，从当

天 19 时开始将福岛第一核

电站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

内低放射性污水排放入海，

目的是为了腾出空间，存

放该电站 1 号至 4 号机组

涡轮机房等处大量含高浓

度放射性物质的积水。

东京电力公司在 4 月 5 日发布的图片
——核污水通过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2 号机组旁维修竖井中的裂缝流入大海



712011 年第 10 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蓝 色 视 界

东京电力公司向海中排放放射性

污水，还引起了邻国的不满和国际社

会的担忧，各国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

质疑。韩国于 4 日晚通过驻日本大使

馆向日本外务省转达了政府的忧虑，

认为日方这一行为有可能会触犯国际

法，并询问了日本外务省的对策；针

对日本称已向驻东京的全部 149 个国

家 大 使 馆、 欧 盟 以 及 35 个 国 际 组 织

发送了通报排污的传真和邮件，韩国

当天向日本外务省表示不满，称“过

了 19 点才通过发来的传真得知排水一

事”，要求重要信息应个别进行事前

通报。俄罗斯 7 日发表声明指出“日

本 6 日才告知排水一事”。 在 4 月 13

日上午举行的日本众院外务委员会会

议上，日本外务省承认，有关东京电

力公司 4 日向海洋中排放放射性物质

污染水一事，在排放前未及时向周边

各国进行通报。据韩联社报道，日本

政府预定于 6 日上午 11 时向韩国相关

官员介绍放射性污水的排放情况；对

于韩方的联合监测要求，日方表示将

视事态发展情况做出决定，如有必要，

可考虑联合进行监测。俄罗斯副总理

伊万诺夫表示，如果海水受到辐射污

染，俄罗斯在距离福岛约 160 千米的

海域捕鱼将非常危险；伊万诺夫还表示，美俄的核能专家对日

方不太合作的态度感到不满，认为日本应将辐射外泄事故的情

况公开给海外核能专家。中国国际法专家指出日本擅自排放核

污水行为是违反《核事故及早通报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的不当行为，但是调查取证难度较大，

而且核辐射污染产生的后果影响有一个积累过程，短期内不会

显现。

日本排污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
国际社会尤其是作为邻近国家的韩、俄、中三国的反应最为强

烈，认为日本擅自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低放射性污水入海属于违反

国际法的行为，应该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保留要求日方赔偿的

权利。综合各国立场和态度，认为日本排污属于违法行为的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依据。

其一，根据《公约》中海洋环境污染的定义认定日本排污属

违法行为。《公约》第一条第一项第四款对“海洋环境污染”

的定义是，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其中

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

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

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对照《公

约》规定，可以认定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低放射性污水排

放入海属于违法行为，尤其是此项规定中“以致造成和可能造

成⋯⋯”对“原告”方十分有利。放射性污染是看不见摸不着

的，但危害却很大，特别是对人体脑部等重要部位的影响巨大，

严重时可以使 DNA 变异。此次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污水，从理

论上完全可以认定其影响了邻国的海洋环境，而要拿出确凿的

证据却非常困难，至少目前阶段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对

事实上，日本此次排放污水前征求了美国的意见，在某

种意义上讲是美国“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行为。由此证

明针对核辐射污染海洋环境的国际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实际操作非常不规范；即使确定日本属于违法行为，采

取处罚或制裁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赔偿兑现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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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低放射性

污 水 属 于 违 法 行 为 的 认 定。《 公

约》中的“海洋环境污染”可以是

证据确凿的事实存在，也可以是推

测或估计，这样就能把举证责任推

给“被告”一方，即日本如果要否

认邻国和国际社会对其违法行为的

指控，就必须负有其排污对海洋环

境和邻国没有造成损害和危害的举

证责任，不举证或举证不力就等于

承认指控。当然，即使日本不得不

承认违法行为，仍有许多理由提出

免责申诉，譬如其排放低放射性污

水的目的是为了给存放高放射性污

水腾出空间，避免更大的事故和更

严重的危害发生，从根本上讲这是

一项积极主动的措施，可以用应急

和不可抗拒为由提出免责。这里存

在一个仲裁的问题，而究竟是由作

为专业管理组织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还是国际法院抑或国际

海洋法法庭来裁决需要很好的研

究——放射性污染专业性非常强，

后两者恐怕不具备裁决的能力，而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未必能够胜任裁

决，因为它毕竟是以行业协调为主

的松散性组织，依法判案并不专业。

笔者认为，两者结合会产生珠联璧

合的效应。事实上，日本此次排放

污水前征求了美国的意见，在某种

意义上讲是美国“批准”了日本的

排放行为。由此证明针对核辐射污

染海洋环境的国际法律制度尚不完

善，实际操作非常不规范；即使确

定日本属于违法行为，采取处罚或

制裁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赔偿兑

现更加困难。

其二，违反《1972 年防止倾倒

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即《伦敦倾废公约》有关规定。《伦

敦倾废公约》强调，“各国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有责任保

证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

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各国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的环境，并确保海洋环境

的质量及与人们利害有关的资源免

受损害”。根据国际公约，“排海”

行为确实构成了“倾废”，但其不

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倾废”。“之

所以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海’

区 别 于 国 际 法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倾

废’，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倾倒放

射性废料是经过严格储存、运输和

选定特定海域进行的，而日本是将

核废液直接‘排海’。”日本的“排

海”行为仿佛已经凌驾于国际法之

上。笔者认为，上述以违反《伦敦

倾废公约》认定日本排放福岛第一

核电站低放射性污水属违法行为基

本不成立，因为《公约》对海洋“倾

废”有明确的规定，即“从船只、

飞机、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故

意处置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

把日本的“排海”行为硬是与其对

号入座，未免太牵强附会经不起推

敲，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此外，将

日本的“排海”行为认定为其凌驾

于国际法之上的认识也过于武断，

必然得不到普遍认可。

其三，日本未履行通知国际组

织和与各国磋商的国际义务。联合

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八

条规定：“各国应把任何可能对其

他国家的环境突然产生有害影响的

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件立即通知

那些国家。”第十九条要求“各国

应事先和及时地向可能受影响的国

家提供关于可能会产生重大的跨边

界有害环境影响的活动的通知和信

息，并在初期真诚地与那些国家磋

商”。而日本政府“排海”在前，“告

知”在后，更未“在初期真诚地与

那些国家磋商”。日本作为《公约》

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其“排

海”行为严重违背了现代国际法 7

项基本原则中的两项，即善意履行

国际义务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并

且更加违背了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

则，即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公

约》 设 专 章 就“ 海 洋 环 境 的 保 护

和保全”作出规定，第一百九十二

条明确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

海洋环境的义务”，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

进行的活动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

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

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

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

行 使 主 权 权 利 的 区 域 之 外”， 第

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各国应按照

国际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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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如果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

性污水排放行为严格追究责任的话，

其的确存在一定的程序违法嫌疑。主

要原因是日本重视了美国的作用而轻

视或无视邻国的存在和知情权利，并

确实有“先排放后通报”的违反程序

的行为。但是以笔者之见，与其追究

日本在“排污”问题上的程序违法行

为，不如向前看，采取务实的措施防

患未然。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污

水已经排放，而如何影响和影响如何

尚是未知，因此中、韩、俄、日四国

应该形成西北太平洋放射性污染物扩

散联合监测体系，并开展实质性的监

测活动，美国和法国也应该参与其中。

鉴于日本排污入海的行为，有学

者和专家认为沿海国应该保留向日本

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各沿海国和

内陆国是否向日本提出越境海洋环境

损害赔偿，取决于日本的‘排海’是

否造成海洋环境越境污染。”虽然《公

约》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定义没有

进行详细的解释，但是“海洋环境污

染”应该包括引入一国管辖范围内海

洋环境的物质或能量，通过海水运动

或扩散作用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他国

的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损坏其海水

使用质量和减损其环境优美等有害影

响。 客观地分析，从理论上提出这个

命题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在实际操作

上可能性不大，而没有可能性就失去

了现实意义。按照《公约》规定，日

本对其 200 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拥有管辖权，未经许可擅自进行

跟踪监测等科学研究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不抵近排污口采样监测要想得到

理想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是

从排污源头开始监测和掌握其扩散全

过程，即使在它国管辖海域测出放射

性污染物质，并证明造成了海洋环境

污染也难以证明是日本排污所为而提

出索赔。我们常说以法律为准绳、以

事实为依据，证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

损害必须依靠高科技手段才能实现，

任何随心所欲的简单的推理都是不可

取得，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如果对

簿公堂必定会败下阵来。日本东电公

司现在已经考虑对受灾地区给予一定

赔偿，但是并非以排放污水造成损害

为由，而是作为对陆上核辐射造成损

失进行赔偿。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核电站爆

炸引发核辐射污染事故的只有美国

三厘岛、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和日本

福岛第一核电站三起，而将放射性污

水排放入海的只有日本福岛第一核

电站，究竟如何从法律角度认定当事

国的责任，如何判断其排放污水对海

洋环境的影响，无论从法学的角度还

是监测技术的领域都是一片空白，需

要深入探讨和建立相应的程序。以此

为契机，我国在着力防范核事故发生

的同时，还要对偶发的核电站事故引

起的放射性污水排放影响海洋环境

进行研究，建立一套完整的放射性污

染物质扩散的监测系统，同时形成追

究当事国责任乃至赔偿的法律制度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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